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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金瑞实施募投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注册设立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

司并投资建设年产

４

，

８００

万米电子级玻纤布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额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４

，

８００

万米电子级玻纤布项目，其中

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设立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实施

主体，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注册设立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年产

４

，

８００

万米

电子级玻纤布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按照上述决议，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完

成了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金瑞”）的工商注册。

工商注册完成后，安徽金瑞积极稳妥的展开项目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安

徽金瑞与杭州临安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荣大”）签订了《建

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安徽金瑞将厂房建设等工程承包给杭州荣大，具体

情况如下：

一、合同双方概况：

１

、发包人：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安徽金瑞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住所地为宁国经济技术

开发区河沥园区东城大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实施“年产

４

，

８００

万米电子级玻

纤布项目”建设。

（

２

）法定代表人姓名：朱程岗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４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

售；自营本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产品和技术除外）。

２

、承包人：杭州临安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杭州荣大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住所地为临安市太湖源镇

青云村。

（

２

）法定代表人：张则荣

（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伍佰陆拾万元整

（

４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装饰装潢工程施工承包。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

许可经营的项目。 ）

杭州荣大与公司及安徽金瑞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１

、工程名称： 安徽金瑞电子玻纤有限公司厂房

２

、工程地点： 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

３

、工程承包范围： 主厂房、钢结构厂房、辅助用房、道路、围墙、污水、雨水

等土建、安装、装修等工程。 （主厂房、辅助用房面积约

３０Ｏ０Ｏ

平方米）

４

、设计开工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施工竣工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５

、工程质量标准目标

工程设计质量标准： 合格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合格

６

、合同金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７

、价款支付：按月完成工程量的

８０％

支付，支付日期为次月

１５

日前，竣工

验收合格后支付总工程量的

８５％

，工程审计决算后支付总工程量的

９５％

，余款

作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后的一个月支付。 屋面防水保证金

（为屋面防水工程款的

５％

）在验收合格满五年后的一个月支付。

８

、 因承包人原因使竣工日期延误， 每延误

１

天的误期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４０００

元；缺陷责任保修金金额为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格的

５％

。 若合同履行发生

争议无法调解，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９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由安徽金瑞执行董事朱程岗先生批准同意，在双

方签字及盖章后生效。

三、合同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本次工程合同的签订，推动了“年产

４

，

８００

万米电子级玻纤布项目”建设的

进行，公司及安徽金瑞对该合同的签订履行了审慎审查义务。本合同的签订履

行不会对公司及安徽金瑞的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 公司及安徽金瑞不会因本

合同的履行而对杭州荣大形成依赖。

公司及安徽金瑞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年产

４

，

８００

万米电子级玻纤布项

目”的建设，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第

３０

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由李勤夫等

人组成）第

３０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

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独立董事吴艾今因故缺席本次会议，没有委托其他董

事代为发表意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陈文理等人组成）第

２９

次会议意见的

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陈文理等人组成）第

２９

次会议在

北京市海南航空大厦

Ａ

座

１５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过了如下七

项议案：

１

、关于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３

、关于免去杨志凌先生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４

、关于免去沈焜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代）职务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刘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６

、关于聘请杨卫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秦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综合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成员对此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陈文理等

人组成）第

２９

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

董事李勤夫、杨志凌、顾北亭、沈焜、李梦强的一致意见为：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由陈文理等人组成），系

由公司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明显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条

款的情况下，自行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组成。公司常年法律

顾问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就该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是：

海航置业尚不具备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资格。

因此， 我们对该临时股东大会所组成的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由陈文理等人组成）不予认可。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李勤

夫，公司总经理杨志凌，公司财务总监沈焜维持不变。

独立董事郭辉的意见为：尊重法院的最终裁定。

独立董事王世渝的意见为：同意大家的意见，并建议尽快让律师尽职向

中国证监会提出法律意见

．

不要让闹剧继续演下去。

附：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非独立董事：李勤夫、杨志凌、顾北亭、沈

焜、李梦强；独立董事：郭辉、王世渝、吴艾今，共八位董事会成员。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为：宋菊、张喆、居宏平，共三位监事会成员。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

职务 姓名

董事长 李勤夫

董事

、

总经理 杨志凌

董事

、

副总经理 顾北亭

董事

、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沈 焜

副总经理 许鸣放

副总经理 李 群

副总经理 毕凤仙

董事会秘书 陈海燕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

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协商一

致，即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本公司旗下的下述基金参

加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与浙商银行定期定额申购（含网上银行、柜面）费率优惠

活动：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１ １６０６１６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２ １６０６０２

鹏华普天债券

Ａ

３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普天收益混合

４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中国

５０

混合

５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

ＬＯＦ

）

６ １６０６０８

鹏华普天债券

Ｂ

７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

（

ＬＯＦ

）

８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

（

ＬＯＦ

）

９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收债券

１０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

（

ＬＯＦ

）

１１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１２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行业成长混合

１３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

１４ ２０６００３

鹏华信用增利

（

Ａ

类

）

１５ ２０６００４

鹏华信用增利

（

Ｂ

类

）

１６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上证民企

５０ＥＴＦ

联接

１７ ２０６００６

鹏华环球发现

（

ＱＤＩＩ－ＦＯＦ

）

１８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消费优选

１９ ２０６００８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

２０ ２０６００９

鹏华新兴产业

２１ ２０６０１０

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联接

２２ ２０６０１１

鹏华美国房地产

２３ ２０６０１２

鹏华价值精选

２４ ２０６０１３

鹏华金刚保本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期限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优惠期限如有调整，请以

浙商银行或本公司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二、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若基金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柜面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 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２

、本公司将与浙商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将另

行公告相关内容。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浙商银行的安排和规

定为准。

４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咨询方式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浙商银行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７

， 访问浙商银行网

址：

ｗｗｗ．ｃｚｂａｎｋ．ｃｏｍ

；或致电鹏华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

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

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有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

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

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

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１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四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９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的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山东登海道吉种业有

限公司的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同意公司与北京道吉普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山东登海道吉种业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登海道

吉”），登海道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出资

１５３０

万元，占登海道吉

注册资本的

５１％

。 其中：货币出资

６８０

万元，实物出资

８５０

万元。 公司出资的实

物资产，经德州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德大正估［

２０１３

］第

２－１

号确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评估价值为

１５６５．５９

万元，其中：存货

１７．９７

万元、

土地使用权

５００

万元、房屋建筑物

７２２．５９

万元、机器设备

３２５．０３

万元。

经双方确认，上述资产总价值为

１５６５．５９

万元，超出公司实物资产出资的

部分，公司按评估价值转让给登海道吉，由登海道吉与登海种业另行签订资产

转让协议。

北京道吉普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４７０

万元，占登海

道吉注册资本的

４９％

。

登海道吉的经营范围： 农作物种子的选育、生产、经营；农业产品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农资产品销售。 （以工商核定为准）。

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１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山东登海道吉种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山东登海道吉

种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甲方）与北京道吉普泰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乙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山东登海道吉种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登海道吉”）。 现将本次成立控股子公司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成立控股子公司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山东登海道吉种业有限公司 （最终名称以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３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公司出资

１５３０

万元，占登海道吉注册资本的

５１％

。 其中： 实物出资

８５０

万元， 货币出资

６８０

万元。 乙方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４７０

万元，占登海道吉注册资本的

４９％

。

甲方以公司平原加工中心资产作为实物资产出资， 并经德州大正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德大正估［

２０１３

］第

２－１

号确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评估价值为

１５６５．５９

万元，其中：存货

１７．９７

万元、土地使用权

５００

万元、房

屋建筑物

７２２．５９

万元、机器设备

３２５．０３

万元。

经甲、乙双方确认，上述资产总价值为

１５６５．５９

万元，超出甲方实物资产出

资的部分，甲方按评估价值转让给登海道吉，由登海道吉与公司另行签订资产

转让协议。

４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子的选育、生产、经营；农业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农资产品销售。 （以工商核定为准）。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公司注册地：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规定，本次出资

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即可，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的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出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事项在登海道吉《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

三、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资金来源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目的

整合人才、技术资源，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适应

市场需求的优良品种，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区位优势，拓展品种销售

市场，提高公司规模效益。

２

、资金来源：本次出资的货币资金和实物资产均为公司自有资产。

３

、本次出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出资占公司净资产（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年报数据）的

１．３５％

，出资设立的子公司为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因此，

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４

、预计投资风险

登海道吉具备农业生产的特点，因此受气候、自然灾害、病虫害、市场等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业绩也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德大正估［

２０１３

］第

２－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１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上午在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０５６０５１１８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６６．５８％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向文波

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５０５４４２８５２３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１６２２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３％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５０５４０８０１２５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１９７１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４％

。

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５０５４４２８５２３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１６２２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３％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５０５４０８０１２５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１９７１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４％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５０５４４２８５２３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１６２２６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３％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宁华波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６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

区朗山路

９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其中董事冯涛、冯波、孙集平、叶如棠、郝

吉明及王继德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维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为力信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融资备用信用证保函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申请港币壹仟万元整

的不可撤销融资备用信用证保函， 用于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力信服务有限公

司向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或其境外分行申请不超过港币壹仟万元整贷款提

供担保。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上述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告《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２－５７

）。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２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７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与会董事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力信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融资备用信用证保函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力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信服务”）因业务拓展的

需要， 将向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或其境外分行申请不超过港币壹仟万元整贷

款，期限为不超过

２

年。为确保力信服务顺利落实本次融资，本公司拟向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申请港币壹仟万元整的不可撤销融资备用信用证保

函，为力信服务此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举行的股东大会批准有关对力信服务提供担保的范围内 （详情可参阅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刊发的通函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刊发的股

东大会投票结果公告），因此此次担保无需再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力信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场所：香港荃湾横窝仔街

２８－３４

号利兴强中心

１６

楼

Ｂ

室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港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市政废物收集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力信服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４４

，

６６０

，

８６８．７５

元，银行

贷款总额人民币

２２

，

５９３

，

２１９．８２

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１０

，

５４３

，

３２６．６３

元；

２０１１

年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０

，

７９６

，

６４９．６６

元，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４

，

１１９．７４

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

－９５２

，

５１８．５６

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力信服务与银

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力信服务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信用等级为

６

（等级总数为

１４

，数字

越低信用越佳），其信用状况良好。

为了促进力信服务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进一步

提高其经济效益，本公司同意为其无偿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累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６０

，

３９４．３５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２９

，

４２６．７２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财务报表净资产约

３１．１０％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总资产

约

１４．８３％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净资产

３．８０％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总

资产

１．８１％

。本公司的担保都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３

证券简称 西藏城投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天目中路

３８０

号北方大厦

２４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代理人）共

５

名，共计代表股份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２５％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贤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席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

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大会各项议案逐项审议并表决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根据竞拍结果收购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泉州上实置业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公开竞拍结果收购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泉州上实置业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并与北方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票，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８４１９５５

票，反

对票数

３５６００

票，弃权票数

１０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９７％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５％

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放弃与关联人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西藏

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

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票，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８７７５５５

票，反

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１０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９７％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放弃与关联人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西藏

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票，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８７７５５５

票，反

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１０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９７％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册地址由“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５６

号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办公

楼

１０

楼”，变更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

７５

号

２

楼”，并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之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票，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８７７５５５

票，反

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１０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９７％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第五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进行修订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章程修改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票，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８７７５５５

票，反

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１０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９７％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

阶段性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８７７６５５

票，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８７７５５５

票，反

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１０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９７％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

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

１％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

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科瑞天诚通过二级市场购入

公司股票已累计达

１％

。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科瑞天诚认为，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上海莱士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科瑞天诚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科瑞天诚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

四、增持数量、价格及比例：

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持有公司

１８

，

３６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５３５

，

０５０

股，增持均价为

１２．１３８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９％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２－０５４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１５７

，

６３９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３．０６７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６０

，

５４０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３．３５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３．２８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７４

，

８００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３．１８０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科瑞天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

，

００９

，

２８８

股，增

持均价为

１５．４５６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１９％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收盘，科瑞天诚共增持公司股份

５

，

２９７

，

３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２％

；科瑞天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８

，

８９７

，

３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８２％

。

五、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六、科瑞天诚承诺事项：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

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七、其他：

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做出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单采血浆站换发单采血浆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下属部分单采血浆站收到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换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具

体如下：

一、 全州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换发的 《单采血浆许可

证》。

经审查，全州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达到卫生部《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单采血浆站

管理办法》和《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执业登记条件，现经核准登记，准予执业并

换发《单采血浆许可证》。

业务项目：采集血液制品生产用人血浆

＊

；

许可证登记号：桂卫医血浆站字［

２００７

］

４１

号；

法定代表人：周卫新；

主要负责人：黄共田；

采浆区域（范围）：全州县、兴安县、资源县、灌阳县、灵川县

＊

；

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二、 马山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换发的 《单采血浆许可

证》。

经审查，马山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达到卫生部《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单采血浆站

管理办法》和《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执业登记条件，现经核准登记，准予执业并

换发《单采血浆许可证》。

业务项目：采集血液制品生产用人血浆

＊

；

许可证登记号：桂卫医血浆站字［

２００９

］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蓝云端；

主要负责人：蓝云端；

采浆区域（范围）：马山县、忻城县、合山市；

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